
                                  

 

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23〕101 号 

 
 

 

关于组织开展教研室教研活动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充分发挥教研室这一

基层教学组织在立德树人、教学改革和研究、教学管理、教学建

设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基层教学组织

设置与管理的指导意见》（附件 1）相关要求，现将教研室教研

活动开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研活动内容 

教研活动应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基础上，以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促进专业与课程建设、培育优秀教学成

果等为目标开展。活动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学习相关文件。组织学习教育部、教育厅、闽南师范大学

印发的本科教育教学相关文件。 

2.提升教学能力。开展集体备课、相互听课评课等活动。倡

导教学资源、课程资源共享，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 

教研室成员应相互观摩教学或评课材料。每位教师每学期听

课要求按《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听课制度的规定（修订）》（附件

2）执行。 

3.推进教学改革。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实践教学等教学研讨，推进教学改革。 

4.培育教学成果。总结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四新建设、课

程思政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培育优秀教学成果。 

5.组织专题研究。综合各种教学评价、检查考核结果，组织

专题研究，剖析存在问题和原因，寻求改进对策。 

6.组织或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教学沙龙、教学工作坊、教

学专题培训等活动。 

二、教研活动要求 

1.每个教研室每学期不少于 4次教研活动，可以教研室为单

位开展，也可根据活动内容跨教研室邀请人员参加。 

2.教研活动由教研室主任负责安排和落实，作好活动记录并

保留备查。 

3.教务处将对教研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其结果纳入文明

教研室评选、教学单位考核内容。 



4.各教研室应充分认识开展教研室活动的重要性，充分调动

教师教学积极性，切实提升教学质量。 

5.各教学单位应对本单位开展的教研活动进行统筹安排、指

导、监督和检查，确保教研活动如期开展，取得实效。 

三、其他 

1.学校目前已立项建设两批虚拟教研室，虚拟教研室建设一

年半后开展中期检查，三年后组织结题认定。学校已上线“闽南

师范大学虚拟教研室”平台，平台资料是否完善将是对虚拟教研

室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的主要依据。请各立项虚拟教研室及

时将教研活动资料上传到平台。 

2.根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基层教学组织应覆盖所有专

业。请各教学单位报送教研室设置情况，填写《闽南师范大学教

研室详情表》（附件 3，只填写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研室），

于 2023 年 9 月 1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纸质版和 word 电子版报教

务处教研科（科技信息楼南 1313）。 

 

附件：1.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基层教学组织设置与管理的指 

导意见 

2.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听课制度的规定（修订） 

3.闽南师范大学教研室详情表 

       

                                       教务处 

                                  2023年 9 月 1 日 



 

 

 

 

 

 

 

 

 

 

 

 

 

 

 

 

 

抄送： 

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3 年 9 月 4 日印发 

 


